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开创煤矿安全生产新局面 
煤矿安全国家监察体制创建 1 0周年回顾与展望 

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副局长、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 赵铁锤 

煤炭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 

地位，煤矿安全是整个安全生产1：作的 

重中之重。党中央 、国务院历来高度重 

视煤矿安全生产和煤炭T业健康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第 30次集 

体学习会上强调指出，煤矿安全是全国 

安全生产的重点，要继续打好治理瓦斯 

事故多发和整顿关闭非法违法、不具备 

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煤矿两个攻坚战。温 

家宝总理在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 

对加强煤矿安全生产 工作提 出明确要 

求 。张德江副总理多次强调 要依靠 法 

制、完善政策、强化管理 、落实责任 ，大 

幅度降低煤矿安全事故和死亡人数 ，实 

现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国务院 

多次研究部署煤矿安全工作，采取了一 

系列重大政策措施，有力推动了煤矿安 

全生产状况呈现总体稳定、趋向好转的 

发展态势。 

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实现了 
新的发展 

特别是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和煤炭工业管理体制 改革 的需 

要，1999年 12月，国务院决定组建全 

国统一垂直管理的煤矿安全国家监察管 

理体制，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于2000年 

1月l0日正式挂牌运转。10年来，在党 

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按照【玉J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统一部署，依 

靠地方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 ，全国煤矿安全监察系统的广人下 

部职工，履职尽责、奋力开拓、攻坚克 

难、顽强拼搏，取得了明显成效。l0年 

间，全国煤炭年产量由10亿多吨增长到 

近30亿吨、增长近2倍；煤矿事故死亡 

总人数由每年近 7000人减少到 2600人 

左有、约下降 63％；晕人以上事故起数 

由每年 70余起减少到 20余起 、约 下降 

71％；煤炭生产百万吨死亡率由 5．4降 

到 l以下 、约 I 降 82％。l0年来 ，煤矿 

安全生产工作实现 了新的发展 ： 

煤矿安全监管监察体制机制不断完 

善。10年来逐步形成了 “国家监察、地 

方临管、企业负责”的煤矿安全监管监 

察工作格局。目前在全国共设立27个省 

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 76个区域监察 

分局，作为履行 “国家监察”职能的部 

门，自卜而下建立 了严密高效的工作机 

制，确立了煤矿安全监察执法的主体地 

位。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覆行煤矿 

安全监管职责，通过行政、法律和经济 

手段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煤矿安全监管监察体制机制的不断完 

善，极大促进了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的持 

续稳定好转。 

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法规体 系初步建 

立。l0年来积极推动煤矿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的健全完善。国家先后制定实施有 

关煤矿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 6部、部门 

规章近 30部、陆续制定修订煤矿安全标 

准和煤炭行业标准 400余项。目前 ，以 

安全生产法 和 煤矿安全监察条例 

为主体的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基 

本形成。同时，不断探索完善煤矿安全 

生产相关政策，建立完善煤矿安全生产 

控制考核指标体 系，不断健全完善企业 

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安全专用设备 

企业所得税优惠、瓦斯治理和整顿关闭 

及隐患治理等经济政策。 

煤矿整顿关闭持续深入开展 。近年 

来国家先后实施了关井压产战略、组织 

开展煤矿安全专项整治等工作。2005年 

以来，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国务 

院确定的 “争取用三年左右时间，解决 

小煤矿问题”的 目标要求，又集中开展 

了煤矿整顿关闭攻坚战，确立了 “整顿 

关闭、整合技改、管理强矿”三步走战 

略 ，坚决依法关闭非法和不具备安全生 

产条件的小煤矿，开展煤炭资源整合和 

技术改造。仅 2005— 2009年就累计关 

闭 1．3万余处小煤矿、淘汰落后生产能 

力 3．5亿吨以上，小煤矿事故死亡人数 

下降了60％，百万吨死亡率由5．53下降 

到 1．7左右、约下降 7O％。同时，国家 

规划建设 l3个人型煤炭基地，提高煤炭 

产业集中度。截至2009年底，全国年产 

量超过 1 000万吨的人型煤矿企业达到 

了 43家，煤炭产量 占全国的比重达到 

45％以上 ；1 3个火型煤炭基地实现煤炭 

产量24．5亿吨 ，约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 

80％。 

煤矿瓦斯 台理攻 坚战扎实推进 。我 

们在总结各地煤矿瓦斯治理经验的基础 

上，提 出了 “先抽后采、监测监控 、以 

风定产”的瓦斯治理十二字方针。按照 

2005年 8月全国人人常委会提 出、围务 

院确定的 “力争用两年左右的时间，使 

煤矿重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有较大幅度下 

降”的目标要求，集中精力深入开展瓦 

斯治理攻坚战。组织专家组对重点煤矿 

企业和瓦斯灾害严重煤矿进行技术 “会 

诊”；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多 

次召开煤矿瓦斯防治现场会和经验交流 

会，提出了瓦斯 “先抽后采、多措并举、 



应抽尽抽、抽采平衡”基本准则和构建 

“通风可靠、抽采达标、监控有效、管理 

到位”瓦斯综合治理工作体系要求；大 

力推进煤矿瓦斯治理示范矿井、示范县 

(市)“双百工程”建设。2009年全国煤 

矿瓦斯抽采量突破60亿立方米，瓦斯事 

故死亡人数比2005年下降65％，瓦斯事 

故占煤矿事故的比重 由2000年的 54％ 

下降为2009年的28％。 

煤矿安全基础管理全面加强。在总 

结煤炭行业 “质量标准化、安全创水平” 

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自2003年起部署全 

国煤矿深入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 

先后与国家相关部门联合印发加强国有 

重点煤矿和小煤矿安全基础管理的两个 

指导意见，与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加强 

煤矿班组安全生产建设的指导意见、启 

动 “万名班组长安全培iJilZ程”；组织召 

开国有重点煤矿和小煤矿安全基础管理 

工作座谈会，提出建设安全高效型矿井 

的目标任务，并着力推动小煤矿强化管 

理、提升安全生产整体水平；学习推广 

河南中平能化集团 “白国周班组管理 

法”，强化煤矿安全基础管理；开展安全 

科技进矿区、进区队和特聘煤矿安全群 

监员等活动。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 

隐患治理专项行动。2009年全国达到安 

全质量标准化标准的煤矿已有 4600多 

处、实现安全生产 1 000天以上矿井近 

900处，当年培训煤矿 “三项岗位”人 

员 78万人次、班组长 】4万人次。 

煤矿安全监察执法效能明显提高 

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立足煤矿安全国 

家监察的定位，组织开展“重点监察、专 

项监察、定期监察”，推进煤矿安全监察 

执法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据不完 

全统计，10年来驻各地煤矿安全监察机 

构共查处事故隐患240万余条，隐患整 

改率逐年提高、平均达到95％；实施行 

政处罚 6万多次 ；共调查处理各类事故 

2万多起、按期结案率达到96％。同时， 

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按照 “依法依 

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三项基本要 

求和 “四不放过”原则，严厉查处事故、 

并注重用事故教训推动工作，通过分析 

事故特点找出规律、并及时完善相关规 

程和标准 ，从制度上规范煤矿企业安全 

生产行为。 

回顾 10年来的煤矿安全监察T作， 

我们深深体会到，做好煤矿安全监察工 

作，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 

握正确的丁作方向，大力践行安全发展 

科学理念，强化煤矿安全行政执法，推 

动煤矿安全发展 ；必须把煤矿安全工作 

置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抓住煤矿 

安全工作的核心和关键，促进煤矿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为促进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必须紧 

紧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与有关部 

门的密切配合，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共 

同参与煤矿安全T作；必须不断解放思 

想、与时俱进，用创新发展的思路分析 

煤矿安全__[作新情况、研究解决煤矿安 

全新问题 ；必 须坚持不懈抓好队伍建 

设，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可靠、业务过硬、 

作风优 良、清正廉洁的监管监察工作队 

伍，以更好履行职责、承担使命。 

促进煤矿安全生产状况的 
持续稳定好转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煤国，煤炭 

产量约占全世界总产量的 40％，而我国 

又是世界上煤矿自然灾害最严晕的国 

家。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未来几 

十年里将不会改变。当前的煤矿安全生 

产工作与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和人民 

群众的期盼还存在较大差距 ，影响煤矿 

安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尚未 

得到根本解决，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推 

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的 

目标任务对煤矿安全工作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 

振奋精神、坚定信心，开创煤矿安全生 

产]：作新局面，促进煤矿安全生产状况 

的持续稳定好转。 

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增强做 

好煤矿安 全生产工作的责任 感和使命 

感。我们要充分认识做好煤矿安全工作 

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安全发展作为检 

验煤矿安全丁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紧 

紧围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党组的安排部 

署，在煤矿安全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 

执法、治理和宣传教育 “三项行动”，全 

面加强安全生产法制体制机制、保障能 

力和监管监察队伍 “三项建设 ”，大力 

推进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明显好转乃至根 

本好转。 

要着力推动煤矿安全重点工作深入 

发展，促进全面提升煤矿安全保障能 

力。我们要坚持把煤矿瓦斯治理作为煤 

矿安全治本之策，以防范煤与瓦斯突出 

为重点督促高瓦斯、煤与瓦斯突出矿井 

严格执行先抽后采，加大煤矿瓦斯专项 

整治力度。要深化整顿关闭，继续坚决 

依法关闭违法违规小煤矿，加快推进资 

源整合进度，制定完善关闭小煤矿有关 

政策和配套措施，积极推动煤炭产业结 

构调整升级。要强化安全基础管理，深 

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活动，扎实开展煤 

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全面推广 “白国周 

班组管理法”，切实加强煤矿班组建设， 

督促做好煤矿安全培训和职业安全健 

康，推进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诚信建设 。 

要着力推进监管监察方式创新，进 

一 步提高煤矿安全执法水平。我们要在 

总结煤矿安全生产 “十一五”规划执行 

情况的基础上，研究提出煤矿安全生产 

“十二五”规划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 

健全完善相关法规和制度，并加强监察 

监管，推动煤矿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和地方煤矿安全监管责任的落实。加快 

煤矿安全技术标准的修订完善，严格煤 

矿安全行政许可。督促煤矿推广应用安 

全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继续用好 

安全技术改造国债补助资金，加大安全 

技术改造力度，提高煤矿安全管理水平。 

要着力加强监管监察队伍建设，积 

极营造良好的监管监察执法环境。我们 

要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作风建 

设、业务能力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不 

断增强监管监察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要加大煤矿安全宣传工作力度，大力营 

造煤矿安全工作的舆论环境。要加强舆 

论引导和社会监督，努力营造有利于加 

强煤矿安全生产、促进煤矿安全发展的 

社会氛围，为实现全国安全生产状况明 

显好转乃至根本好转作出更大贡献。 


